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融和电投七号（嘉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放弃优先购买权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能源”、“上市公司”

或“公司”）2019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及持续督导

机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持续督导期内，对上市公司子公司控股企业放弃

优先购买权利暨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放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一）放弃优先购买权利情况概述 

目前，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

本控股公司”）持有融和电投七号（嘉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融和电投七号”）82%股权，融和电投七号持有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煤鸿骏铝电公司”）13.3%股权。 

霍煤鸿骏铝电公司股东嘉兴宝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

兴宝联”）拟将其持有的霍煤鸿骏铝电公司 35.7%股权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

让给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公司”）。融和电投七

号拟放弃在本次股权转让中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二）构成关联交易情况 

内蒙古公司属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家电投”）的全资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公司与实际控

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内蒙古公司受让前述

35.7%股权及受让股权后将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共同投资情形，所以融和电投七

号放弃对霍煤鸿骏铝电公司 35.7%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其他部门、机构批准。 

（三）放弃权利的原因 

融和电投七号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原因为收购霍煤鸿骏 13.3%股权不符合融

和电投七号基金设立目的与投资方向。2019 年基金各合伙人出资发起设立融和

电投七号基金，以基金为主体收购交行青岛分行债权资产，属财务性投资。后期

融和电投七号基金通过法院“以物抵债”方式取得霍煤鸿骏 13.3%股权，其投资

目标并非为长期战略性投资电解铝产业企业。且融和电投七号基金实缴总规模仅

为 4.11 亿元。截至目前，基金各合伙人也并无意图继续增加基金份额开展其他

投资。 

综合以上因素，融和电投七号拟放弃在本次股权转让中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四）有关审议程序 

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十七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了审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融和电投七号放

弃优先购买权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固旺先生、王振京先生、高长

革先生、朱仕祥先生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夏鹏先生、谷大可先生、张鹏先生对

该议案表示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关联交易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标的方基本情况 

（一）霍煤鸿骏铝电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法定代表人：王铁军 

（4）注册资本：330,000 万人民币 

（5）注册地址：通辽市霍林郭勒市工业园区 

（6）主要办公地点：通辽市霍林郭勒市工业园区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5007438743312 

（8）成立时间：2004 年 03 月 10 日 

（9）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铝锭及变型铝合金，铝合金棒，铝盘杆和铝板产

品。铝产品深加工，售电、供热及水资源再利用；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仓储（危

险化学品除外）（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

得生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目前霍煤鸿骏工商登记的主要股东：露天煤业持股 51%、嘉兴宝联持

股 35.7%、融和电投七号持股 13.3% 

（11）霍煤鸿骏铝电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 1,504,691.36 1,533,473.26 

负债 1,005,064.92 1,011,911.85 

净资产 499,626.44 521,561.41 

项目 2019 年度（经审计） 2020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91,848.99 247,082.88 

营业利润 64,485.62 28,169.12 

净利润 45,993.45 21,170.6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3,778.56 35,406.02 

三、受让方/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1）名称：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29 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MA0N370R4T 

（4）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 32 号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6）主要办公地点：通辽市开发区 

（7）法定代表人:刘建平 

（8）注册资本: 10,000 万 

（9）经营范围：煤炭开采洗选，电力生产，铝冶炼，铝压延加工， 合成纤

维单（聚合）体制造，铁路货物运输、装卸搬运，天然水收集 与分配，水产养

殖，电力供应，自用房地产经营活动，工程管理服务，质检技术服务，环境保护

监测，职业技能培训，经营国家批准或法律 允许的其他业务。 

（10）主要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11）近年发展状况：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内蒙古公司总资产为 203.30

亿元，总负债为 169.99 亿元，净资产为 33.31 亿元，利润总额-0.70 亿元，净利

润-0.92 亿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220.70 亿元，总负债为

190.27 亿元，净资产为 30.43 亿元，利润总额-1.74 亿元，净利润-2.13 亿元。截

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239.73 亿元，总负债为 209.58 亿元，净资

产为 30.15 亿元，利润总额-1.58 亿元，净利润-0.398 亿元。 

（12）关联关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国家

电投的全资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国

家电投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

交易。 

（13）经查询，内蒙古公司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转让价格参考西安中院对霍煤鸿骏铝电公司 35.7%股权拍卖

的流拍价格，结合相关交易条款和本次交易各方实际情况，以市场化方式谈判协

商确定，符合市场化原则。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199,000,000.00 元扣减嘉兴宝联

按照西安中院《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陕 01 执恢 180

号之五）、《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陕 01 执恢 180 号之二）实际取得的执行

款后的差额（最终根据前述实际执行款金额计算确定为准）。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融和电投七号放弃优先购买权，不涉及关联交易协议。 

六、2020 年 1-7 月公司与内蒙古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交易金额（万元） 

内蒙古公司 
存款 内蒙古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期末余额 1,659.07 

委托贷款 内蒙古公司通过财务公司委托贷款发生额 128,400.00 

七、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霍煤鸿骏公司 35.7%股权转让，未损害原有股东持股权益，融和电投七

号基金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影响对已有权益价值的享有，仍能作为股东方享有霍

煤鸿骏股权带来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先审核了公司《关于融和电投七号放弃

优先购买权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本次霍煤鸿骏公司 35.7%股权转让，未损害原有股东持股权益，

融和电投七号基金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影响对已有权益价值的享有，仍能作为股

东方享有霍煤鸿骏股权带来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上述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

决程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

对关联交易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同意《关于融和电投七号放弃优先购买权利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九、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不存

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不会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此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对关联交易事项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

意见和明确同意意见，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对于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融和电投七号（嘉兴）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优先购买权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赵启               吴书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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